关于对无人认领遗体处置的公告

为妥善处理长期存放、无名、无人认领遗体，维护逝者尊严，确保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，根据《殡葬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现将近年来长期存放、无名、无人认领遗体信息予以公告（附后）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，请逝者亲属或其他权利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明材料，到阜康市殡仪馆办理认领及后续处置手续。公告期满仍无人认领的遗体，阜康市殡仪馆将集中对遗体进行火化，火化后骨灰免费保存3个月，保存期满仍无人认领的，将按照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处置。

阜康市殡仪馆联系电话：0994-3232444

特此公告

 阜康市民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4日

